
Kwong Yee Lung & Ltd.
135 Pender St. E. 

Vancouver, B.C. Can.

吿廣 材藥貨雜隆裕廣

（八） 拜

曹
曹 
」
羅
省
分
行 

曹
曹
〕

V广丁

統

1

7/

V 

人I 

F

藥

丄

C

〔 
行,
〕通凯拇

匚

L

她
膝
風
腫 

▲
上 
樓 
品 
辛 
苦

以
豊
掌
理
家
政
之
人
。♦
日
常
工
作
。。須
跪
須
俯
。
須
上
下
樓 

梯
而
患
風
温
症
。。其
所
感
困
難
。。實
無
可
比
喩!
，
她
有
何 

方
法
一--以
解
除
諸
困
難 
復
有
何
方
法 
。以
减
輕
風
濕./
痛
苦 

。。請
看F
函
分
解
、。

一
余
服
食
加
辣
陣
鹽 
迄
今
三
星
期
。始
余
雙
膝
皆
儘
風
濕
，。 

腫
痛
極
用 
至
坐
欺
起
。，亦
須
人
援
助 

C

方
能
企
立
。
而
跪
則 

更
無
辨
法
。卜
樓
梯
亦
如
極
刑
矣
。惟
余
現
在
則
能
上
下
樓
梯
。。 

俯
仰
自
如
。
且
余
自
服
食
加
辣
陣
鹽
，。能
耐
勞
如
馬
矣J  

加
辣
陣 S
內
成
分
、
有
枷
種
爲
尿
酸
之
良
好
溶
机
劑
、。至
其 

餘
零
。則
有
健
藏
之
功
。可
援
助
臟
腑
排
除
已
溶
解
之
尿
酸
。

|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〕 

Kruschen  Saifs  

E.  G
riffiths  H

ughes  Ltd・

被
嬉
學
薫  

®

淤 1 够
瘍
屈L
可
,

曹
統
新
醫
生
內
外
全 

科
精
理
咳
血
花
柳
白 

濁
疳
疗̂

^

症
發 

售
經
唸
良
葯
憂
備 

胞
間
症
取
葯
一
律
歡 

迎
救
急
良
方
目
錄
印 

便
承
索
即
贈

.◎
幸
遇
良8
 能
敏
我
一 
2

曇3
臨3
8
 嚥
齡 

曹先生果*
明自我之症勘第因而上皮紅瓦腰*
如M
/

S:鑼 

咨
到
牀

88 金
盡
仿
無
功
卷

68 蚩
當
飴■
煤一&
g! 

菜品僅用三四天即一 
插而光成佩之総樂»
登«
苗

.6
--,-!总

B
O
Y  TA

I・  
PP B

oxl00・  

Vernop  B
*  C

・ C
an.  

◎
遗
精
藥
丸
確
有
功
效 

X

新大藥房塞R

仔
歪
产
果
丸
二e
l
m
  

M

tft 

o
n

洩破尾功效 
4» 字
報
知

C
H
AR

LIE  LEO
N
G  PAR

K  
差李染砲上営 

232A  H
um
boldt  A

v,.  

R
oxbury"  M

ass,  

d

近学801

書
比 
毎両 
二冗二忍五 

/
刃
複88

導
为 兼洽
第
魯
二
両
尾
功 

△
新
久
白
濁
丸i
s
!
 

公
宵
文U
S
*
%
瞥
両-
元一毛五 

/^53@
@

蓿

力
 
血毒eise

粒食之斷尾 

<1m
eEE$^R

毎
樽-
元二毛五 

2

覺n
林
療
蔓
学 

△
君F
匕0
电
毎
両 
二兀二毛五 

/O
KPP4

我
力
小
腸
费
等
症
二
両
見
效 

<1

忆
我O
k
 
毎
尊
壹
元 

期
第
力 
無
輪
寒
痰
熟
痰
均
能
化
除 

<1m
@

.112雷心  
毎両一

員二毫五 

Z

春

塩

为

 
胸痛■
痛二両見功 

公4sH
M

乍
箭%
毎
両f

自半 

2989̂
4
雏
力 
瘀積風痛集頂吐血均合

<.:•

0
恭
順
良
醫
妙
藥

曹
統
新
工
藥
房 8
弟
舊
歲
忠
白

88症
試
服
貴
藥 

房
新
久
白
濁
丸
貳
拿
完
全
收
功
至
今
年
又
染
痰 

塞
喉
間
之
畫
付
來
化
痰
藥
水
服
之
卽
能
化
痰 

果
然
神
效
無
比
特
此
奉
聞
敬
候

醫
安

旅
墨
國
劉
日
初
敬
上

G
enovevo  Sanchez-  A

ve・  Jalisco  201  

Puedlo  N
uevo-  M

exicali》  B
・ P
 M

ex・  

◎
小
腸
氣
痛
遇
靈
丹 
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因
小
腸
氣
痛
發
作
曾
向
貫
號 

購
男
子
七
疝
丸
数
次
服
後
至
今
未
見
再
發
先
生 

之
藥
爲
弟
解
除
痛
苦
功
效
如
神
深
感
盛
德 ®
弟 

力
能
做
到
之
處
定
必
爲
先
生
介
紹
也 

Sam

 Sing"  Box  511  
林
善
美
上
言 

N
ew

 G
lasgow

"  N
・S
・・ C

an,  

◎
皮
膚
止
癢
水
確
神
效
無
雙 

啟
者
弟
雙
手
患
皮
膚
濕
毒
症
年
有
於
茲

■»•:
指
居 

九
有
裂
痕
痛
苦
非
常
用
盡
中
西
藥 a
無
志
整
治 

昨
彖
曹
統
新
藥
房
付
來
止
痛
水
二 «
用
後
尧
全 

將
濕
毒
裂
痕
消
除
如
曹
統
新
先
生
所
，製
之
止
輝 

水
真
獨 
一 無
貳
之
聖
藥
也

旅
加
屬
片
市
魯
弼
埠
陳
樹
芬
恭
頰 

C

S
・ FO

N
G
-  

B
O
X  114  

Prince  R
upert,  B

.  C •
‘Cem

.

桃 
壯
陽
續
嗣
丸
薪
讀
大
還
丸
仝
價

H
夫
人
生
缺
憾
。。莫
若
陽
痿
。。陽
痿
乃
絕
人
之
嗣
。
斷
人 

+
 
快
樂
。。縱
有
嬌
妻
美
妾
。亦
無
樂
趣
。。雖
富
有
百
萬
，遣 

囚 
下
誰
承
。言
念
及
此
。能
不
悲
痛
。。若
欲
補
救
亡
羊:
請 

I

 
服
本
堂
之
壯
陽
續
嗣
丸 
。培
補
命
門 
精
髓
充
足
，勢
無 

注
棄
甲
曳
兵
之
虞

C

功
効
極
偉
。若
不
鮮
驗
原
銀
奉
囘
。。 

7  

內
消
痔
丸
每
壁
元

■

加 

主
治
肛
門
痕
癢
，內
外
痔
痛
・
大
便
艱
難 

注
拿 

腸
頤
反
凸
・
遠
年
痛
血
・
宣
服
見
功 

紛
K
G
• 

若
不
効
驗
・
原
銀
奉
囘
・ 

W
/
 G
2
 

楊
梅
脫
癬
膏 
毎両
五
毛

主
治
牛
皮
頑
癬
，紅
雲
血
癣•
疥
癩
紅
点 

楊
梅
爛
脚
，痛
癢
不
堪
・
甯
貼
全
愈 

活
命
靈
丹 
每
盒 
二兀

主
治
楊
梅
結
毒•
遍
身
遺 
1S ・
濃
水
淋
漓 

痛
苦
難
當.
疥
癩
搶
翻•
一 掃
全
愈 

奇
異
靈
丹 
每禅
貳
元

岂
W  

st 

主
治
統
治
痼
疾
・
風
濕
骨
痛
・
花
柳
餘
毒 

Iit1N  

all 

遍
身
梅
癬
・
皮
厚
雇
層
・
百
藥
無
効 

■
-
E
E
-
服
見
功
・
萬
病
消
除
。 

昆 H  

lca- 

種
子
靈
丹
每
槽
壹
元 

13
511 

主
治
孕
育
艱
難
・
試
以
靈
丹•
得
以
柔
媚 

咼 

醉
態
・
雖
之
素
來
不
孕
者
・
亦
可
孕
矣 

華 

愛
情
花
露
每
樽
五
毛 

主
治
維
持
矛
戟 
久
戰
不
倦
。 

花
柳 
一 掃
光
每
縛
二
元 
主
治 

遠
近
花
柳 
血
淋
白
濁 
鵝
頤
咸
疳 
橫
弦
芒
菓 

魚
口
便
毒 
陽
具
腫
脹 
小
便
剌
痛 
大
便
不
通 

楊
梅
結
毒 
筋
骨
疼
痛 
喉
爛
鼻
崩 
陽
物
潰
爛 

遍
身
梅
癬 
癢
如
虫
行 
最
重
之
症 

三
服
全
愈
百
發
百
中
對
于
身
体
絕
無
妨
碍

支/8̂
^̂

^̂
^̂

♦̂:;̂
^̂

^̂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
▲.
.
.
▼ 

▲
廣
東
新
聞
二▼
 

▲.
.
.
▼ 

▲
西
南
腐
河
線
熠
拓
展
至
港▼ 
西
南
民 

航
公
司 
自
開
闢
廣
州
河
內
航
綫
後 
業 

務
龄
佳 
即
在
河
內
與
法
越
航
空
公
司
實 

行
聊
運 
廣
州
之
搭
客
及
郵
件 
抵
河
內 

後

HT轉
乘
法
機
巡
我
巴
黎 
最
近
因 

汎
美
帝
航
兩
公
司
在
港
降
落 

55

公
司
計 

畫
將
廣
河
線
拓
展
至
港 
與
歐
美
各
空
線 

啣
接 
河
內
或
廣
州
乘
客 
可
由
港
乘
機 

飛
歐
飛
美 
隨
意
所
欲 
月
前
已
派
員
來

爲
遠
東
唯
一
航
空
中
心
站
之
說 
鹹
可
當 

之
無
愧 
而
每
週
將
有
飛
襪
七
十
架
任
港 

停
降 
亦
可
見
諸
事
實 
當
局
對
于
啟
億 

飛
機
塢 
已
從
事 «
拓 
紅
磁
方
面
之
無 

繡
電
台 
下
月
即
可
興
工
建
築 
8
居
時 

來
往
香
港
之
飛
機
日
多 
不
可
無
億
大
之 

雑
線
電
台 
與
各
機
通
話 
報
吿
氣
象
加 

形
也政

考
團
定
期
出
發 

廣
州
机 
第
四
路
軍
總
政
訓
處
長
李
煦
寰 

以
政
訓
匸
作 
俗
極
重
要 
實
爲
糾
正 

各
官
兵
思
想
之
最
有
效
方
法 
除
呈
准
余 

總
司
令
通
令
各
師
旅
部
一
律
粗
設
政
訓
處 

外 
並
擬
組
織
全
國
政
訓
考
察M
 

出3K  

草
中
華
北
各
地 
詳
爲
考
察 
以
資
借
鏡 

椎
後
因
經
費
及
人
選
問09  
暫
爲
中
止 

頃
査
李
處
長
連
日
對
此
事 
復
加
緊
籌 

偏
並
决
定
組
織
辦
法 
其
內
容
係
由
各 

師
推
派
少
校
以
上 
一 人
參
加 
總
政
訓
處 

四
人 
共
同
組
織
成
立 
所
需
經
費
預
算 

亦
已
編
妥 
呈
請
余
總
司
令
審
核 

一 

俟
抵
覆
後 
卽
可
成
行 
日
期
約
在
六
月 

底
或
七
月
初
旬 
先
赴
華
中 
然
後
再
赴 

華
北 
'需
時
約
三
個
月
云 

■
/

校
學
生
轉
學
國
內
各
校 

須
先
受
甄
別
試
驗 

廣
州
説 
教
育
部
爲
便
利
香
港
中
學
生
轉 

學
起
見 
特
令
本
省
教
育
廳 
成
立
香
港 

中
學
牛
轉
學
甄
別
考
試
委
員
會 
凡
香
港 

已
或
未
經
國
內
立
案
之
中
學
生 
須
經
核 

會
改
試
後
始
得
轉
學
國
內
學
校 
骸
會
由 

許
廳
長
崇
淸
任
委
員
長 
幷
聘
定
敎
廳
科 

長
督
學
市
社
會
局
主
管
科
長
及
教
育
專
家 

爲
委
員 
定
六
月
廿
五
日
舉
行
第
一
次
會 

議 
七
月
二
日
舉
行
試
驗 
以
後
每
學
期 

開
課
後
十
天 
舉
行
試
驗 
一 次

港
敬
度
接
洽 
聞
頗
爲

久
當
可

實
現 
鼓
公
司
五
月
間
先
後
新
購 
牛
郞J  

「織
女
」及
史
汀
臣
式
飛
機
數
架 
即
爲
發 

展
計
畫
之
準
俗

▲
荷
美
聯
運
實
現
客
郵
來
港▼ 
苛
帝
航 

公
司
之
荷 

61 爪
哇
線 
最
近
曾
與
汎
美
公 

司
範
判 
互
相
聊
運
經
得
美
駐
菲
專
員 

麥
納
脫
批
准 
鼓
公
司
代
表
人
特
於
日
前 

搭
飛
剪
號
機
赴
美 
與
美
國
當
局
磋
商 

聞
已
無
問
題 
將
來
荷
帝
航
機
飛
菲
後 

寄
中
國
香
港
之
空
郵
及
赴
華
赴
美
之
搭
客 

即
爲
香
港
飛
剪
號
機
轉
駁
来
港 
法
越 

航
空
公
司
之
法
越
線 
現
亦
正
在
商
洽
聯 

運
中

▲
德
機
經
港
飛
日
每
週
兩
次▼ 
德
國
漢 

莎
民
航
公
司 
鑒
於
歐
亞
民
航
事
業
之
發 

達 
爲
加
入
競
爭
計
決 «
 闢
德
日
航
線 

現
正
與
各
有
關
方
面
進
行
接
洽 

一俟 

商
妥 
卽
行
派
機
試
飛 
此
線
將
經
香
港 

台
灣 
而
至
東
京 
乘
客
由
東
京
來
港 

轉
搭
帝
航
機
飛
英 
需
時
僅
十
天 
如 

赴
美
之
三
藩
市 
則
七
天
可
矣 
聞
核
公 

司
之
計
割 
爲
毎
星
期
派
機
來
往
兩
次 

每
逢
星
期
三
六
到
港

上
述
各
民
航
公
司
計
割
實
現
後 
則
本
港运

E
-
 

N

口 
G
Y 

Q

F

請
用
惡
頓
烟
繰
，・因 

自
捲
烟
較
易
・•
且
可 

保
永
久
芬
香
。・堪爲 

質
醇
美
味
的
烟
・・

无

利

權

外

溢

△
新
辨
到 

新
花
菅
占 

增
城
苗
米 

祖
口
雜
貨 

合
時
菜
米

即
是
增
加
祖
國
生 

產
及
經
濟
力
量

啊

胞

光

顧

極

表

歡

迎

△
選
辦 

參
茸
藥
材 

著
名
丸
散 

十
全
大
補 

齊
凉
葯

亦
即
可
以*

体 

康
健
兼
益
寿
延
年 

司
理
關
崇
頴
啟

增

人

生

康

 

II
^̂
B

雲
代
壁
超
 

廣
萬
生

金
利
源 

廣
裕
隆 

中
華
藥
房 

周
懼
初
影
相
舘 

外
埠
代
理
處 

占
尾
利
市
鄭
發
寧 

党
件
毋
均
昌
號 

車
梨
役
丕
詩
餐
館 

忒
架
市
毋
逢
昌
號 

紐
約
代
理
處 

劉
韶
公
司

▲
恭
頌
篇"
日
珠
先
《
靈
川
散
餌
效 

凹
八
块
九
斗£
破
敢*:
叶
|8
11::-̂
・»
也
敢V 出
依m
肌 *

?,
,41抬"
效7

神 M

ti
.n 
田
上.k
壤
也
山
『|
何
打
枢
w
 

Hl
ttf中
门
來 
in欠 

-5 #
一"
"

♦|;款
価
記
匕
个

<.•|斉
敗
分
先
口
I1l付/
丹
Y
M

sl!
;A
tY
l"l=:

敢
一
当
口
仙
息
川 
,»| 由
埠7:"/

S
H
 ju
・ncuuc> 

•ACW&
E
X 
三
一 

£

$
 

添
守*1

 

七
諂
七 

->■ 

、N
 S
 
一胃

K
O
EC

-fe

 

-•• ()• 
-9

二*
一3  

grr/??

 
一尸《・ 

-
"
瓜H
H
八：

•：
m
固.爪
女
敬1

J
九一▲

介
，紹
治
皮
膚
滋
囁
r

藥
出

111:

△
八
珏
先1
2
《
♦•)5
收   

^

illu
  

^

 
打  

17#
秋
料
川G5*  

l?i,切 

代.皇*
何
立
诒
匕
出
省
口0
用
：70
谓
仆
祐
凡
忠
皮
閥
IU 
自 

^.
  
iu3

”义W
  

JC ::
計
。
俱4?H  

,.,:*
5
卜
占
抜
刊 
in 
!.»
i
m
1
!
j
: 

•
鶏
••
•♦刀
当
八
球
七
十.工"
中
1.

V
4
L
J
V
"
瓜

式

小

喘

均

L
w
 

(
三
二
》(M

e  

5-
   
•
二
二w

.r,  A-~u.
・ 

恭
 

頌
 

鴻
H

珠
救
世
憲
丹
散
 

，
•

.三
一
襲
盜 

=a忌

3
2
 

出士 «'*
«& 野
施
虐
方 

^

猛
輔
右 

塀
漂
王
 

23 弋 
斐
批
斐
斐
即 
一。 

1

——
畑
R

»

也

因

U

to 
貳
， 

外
感
门I:：

破*
八：：：一:

射
中
四
大

IV. 

力
均
束4

寸
遥

?<人
介
liaa
  

HIf
风M
H
」*
巾
遵
丹 
in
lu

冶果抬準川.3驗2

我门山«
闱- 
船貳J
R
蜘也个V
铢瑞 

介»
仲
〜&
八鯉収仆更厠八代中臣篇懊M
埋，)心儁心 

一。+
&
  

«!考用 «
初
，會m
*
  

,.l:M
 

一24
 
用典公
|*10
0
n

/4

▲
黨
近
致
公
堂
通
吿

爲
通
吿
事
本
堂
正
中
文
書
記
陳
象
慈
君
旋
尊
讓
缺
八
選
郎
就
光 

君
補
充
經
當
衆
淸
算
敝
目
連
同
文
件
一
槪
点
交
郎
就
心
君
接
受 

幷
卽
日
接
任
視
事
仰
各
毋
各
團
体
此
後
如
有
函
件
祈
直
接
寄
與 

郎
就
光
君
手
收
可
也
此
吿

民
國
廿
六
年
七
月
豈
日

I
>--'?^<:.;;5-;-*<*^-^-:-^*<-

.■2T

J

,1...̂
:.0̂

^
®

産

888̂

ESS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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